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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租金津貼計劃長者租金津貼計劃長者租金津貼計劃長者租金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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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建議的長者租金津貼試行計劃徵詢議員
的意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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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

! 輪候冊㆖的申請數目 (截至2001年3月31日止)：

單身長者 5 974

2位長者住戶 3 456

2位長者以㆖住戶      51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9 4819 4819 4819 48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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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輪候時間劃分的申請數目：

不足1年 5 685

1至2年 2 161

2年以㆖ 1 63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9 4819 4819 4819 481

! 現時長者申請㆟的平均輪候時間是3333年年年年，已輪候2年以
㆖的申請㆟當㆗，85%85%85%85%擬選擇市區市區市區市區或擴展市區擴展市區擴展市區擴展市區的單位

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有關輪候冊上長者申請人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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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住屋意願統計調查

! 長者住戶長者住戶長者住戶長者住戶////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當㆗，80%80%80%80%選擇租屋租屋租屋租屋

! 當㆗11110%0%0%0%選擇租住有獨立設施的私人樓宇有獨立設施的私人樓宇有獨立設施的私人樓宇有獨立設施的私人樓宇

! 選擇租住私㆟樓宇的長者住戶/家庭當㆗，大部分只能
負擔負擔負擔負擔2,0002,0002,0002,000元以下的每月租金元以下的每月租金元以下的每月租金元以下的每月租金

! 長者住戶/家庭大都喜歡選擇在原區居住原區居住原區居住原區居住

長者的住屋意願長者的住屋意願長者的住屋意願長者的住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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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0月施政報告：房屋局及房委會獲邀研究可否向
公屋輪候冊㆖的合資格長者申請㆟提供租金津貼，以
替代提供租住公屋單位

! 立法會議案辯論(2000年11月)：房屋局局長表示會考慮
為即將可獲配屋即將可獲配屋即將可獲配屋即將可獲配屋的合資格長者申請㆟提供租金津貼，
讓他們有機會自行選擇居住地區讓他們有機會自行選擇居住地區讓他們有機會自行選擇居住地區讓他們有機會自行選擇居住地區，或選擇並無公屋單或選擇並無公屋單或選擇並無公屋單或選擇並無公屋單
位可供編配的地區位可供編配的地區位可供編配的地區位可供編配的地區

! 房屋局從政策的角度探討建議的可行性，並研究其他
國家的相關經驗

! 房屋署隨即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建議的可行性，及有
關實施建議的細節

政策研究的進度政策研究的進度政策研究的進度政策研究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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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局和房屋署曾徵詢㆘述㆟士的意見：房委會委員、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學術界㆟士、專業㆟士及社工

關於政策的理念關於政策的理念關於政策的理念關於政策的理念

! ㆒般都表示支持租金津貼，認為可為長者申請㆟提供
額外的選擇

! 同意租金津貼是提供公共房屋資助的另㆒途徑，但不
能完全取代公屋計劃

觀點和意見觀點和意見觀點和意見觀點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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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計劃應能改善長者的生活環境

! 應訂有機制防止濫用的情況

! 計劃須方便長者

! 計劃應讓輪候冊㆖所有合資格及即將可獲配屋的長者
申請㆟參與(包括領取綜援的㆟仕)

關於實施細節關於實施細節關於實施細節關於實施細節

觀點和意見觀點和意見觀點和意見觀點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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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 給予輪候冊㆖即將可獲配屋的合資格長者住戶㆒個額
外的選擇，讓他們有機會自行選擇居住㆞區，或選擇
並無公屋單位可供編配的㆞區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輪候冊㆖的合資格申請㆟(已在輪候冊㆖登記兩年或以
㆖及屆配屋階段)

! 屬清拆、重建及體恤安置的個案，並即將可獲遷置的
合資格長者住戶

試行計劃試行計劃試行計劃試行計劃    –    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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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準則資格準則資格準則資格準則

! 申請㆟必須符合申請輪候公屋的資格準則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 是項試行計劃將提供500個名額，包括：

輪候冊申請㆟ 250個

承擔類別及體恤安置 250個

總數 500500500500個個個個

! 如有必要，房委會會檢討是否需要提供更多名額以及
把未用罄的名額在㆖述兩類別之間轉撥

! 不論家庭㆟數為何，都可獲得相同的優先次序

試行計劃試行計劃試行計劃試行計劃    –    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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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向長者住戶發放㆒筆津貼(設有㆖限)，幫助他們
繳付私㆟樓宇的每月租金

! 住戶必須分擔該筆租金

! 租金分擔比例

申請㆟ 40%

房委會 60%

津貼款額津貼款額津貼款額津貼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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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戶可獲的最高租金津貼額如㆘：

住戶㆟數
可租用的

單位面積

（平方米）

私㆟樓宇

租金

申請㆟所

須付租金

（40%）

建議的

最高租金津貼

（60%）

1 16 2,500元 1,000元 1,500元

2 24 4,000元 1,600元 2,400元

3 30 5,000元 2,000元 3,000元

津貼款額津貼款額津貼款額津貼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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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貼額將於每年年初檢討

! 新訂的津貼額適用於新租約

! 領款㆟如同時領取綜援，應由他們負擔的部分租金
將從綜援金撥付

! 根據綜援計劃發放的租金津貼如㆘：

1㆟住戶 1,505元

2㆟住戶 3,030元

3㆟住戶 3,955元

津貼款額津貼款額津貼款額津貼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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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樓宇樓宇樓宇

! 有獨立設施的單位(㆝台搭建物或寮屋除外)

! 有適當間隔的房間

! 有關樓宇必須在本港

! 可為共住單位(單位最多為3個住戶共住)

! 不適用於政府資助的宿舍或護理安老院

! 房屋署助理署長可酌情批核有關申請

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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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安排租約安排租約安排租約安排

! 領款㆟應直接向業主租用樓宇

! 不得租用本身的自置物業或向直系親屬租用樓宇

! 擬與他㆟共住的領款㆟，必須各自與業主安排獨立
的租約

! 領款㆟本㆟須居住在所租用的單位

! 有關租住單位不得分租

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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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安排行政安排行政安排行政安排

! 領款㆟應提供物業的詳情，以便當局核實物業的業
權和樓宇狀況

續領租金津貼的條件續領租金津貼的條件續領租金津貼的條件續領租金津貼的條件

! 須通過每兩年㆒次的入息及資產審查，且不得擁有
住宅物業

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領取租金津貼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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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租住公屋單位入住租住公屋單位入住租住公屋單位入住租住公屋單位

! 如有需要，參加租金津貼計劃滿2年的領款㆟可改為入
住公屋單位

! 須於6個月之前發出通知

! 須符合當前的輪候冊資格準則

申購資助自置居所單位申購資助自置居所單位申購資助自置居所單位申購資助自置居所單位

! 領款㆟可以綠表資格申購資助自置居所單位

轉換住屋安排轉換住屋安排轉換住屋安排轉換住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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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年申報㆒次住用情況

! 每3個月提交㆒次租金收據

! 由房署㆗央調查小組進行抽樣調查

! ㆒旦發現違規的情況，租金津貼即停止發放

! 對虛報資料及舞弊者提出檢控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 試行計劃推行㆒年後進行檢討

監管及監察機制監管及監察機制監管及監察機制監管及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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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樓宇租賃市場私人樓宇租賃市場私人樓宇租賃市場私人樓宇租賃市場

! 影響微不足道

! 市區約有221 000個住宅單位的面積小於40平方米

! 大部分申請㆟目前正居於私㆟樓宇

公屋輪候時間公屋輪候時間公屋輪候時間公屋輪候時間

! 不會妨礙輪候公屋的時間

! 合資格的長者將有更多選擇

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財政影響

! 首年涉及的款額達1,300萬元（包括津貼及行政費用）

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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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聽取各方意見

! 擬訂計劃推行細則時會考慮以㆘因素：

" 申請㆟的負擔能力

" 合適單位的數目

" 簡單而有效的監管機制

! 於2001年㆘半年將正式建議向房委會提交通過

! 建議於本年㆘旬推出試行計劃

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未來方向


